
澎湖縣政府輔導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計畫

1、 計畫緣起

        近二十年，澎湖縣人口隨社會經濟發展而激增，公寓大廈型態已成城市

內主要居住形式之一，其住戶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日趨繁複，於管理維護上所

產生的爭議也層出不窮，而居住空間之良莠影響市民居住品質感受最為直接

與深刻；另考量本縣建築物數量逐年增加，如以政府有限的人力實無法做有

效深入之管理，仍然需要先藉由住戶自治再輔以行政資源等運作，較能夠達

到事半功倍之成效。社區如能組成一個優質的管理組織，管理委員會不僅是

社區內重要的推手、溝通橋梁，對外更具有代表全社區的地位，因經由區分

所有權人的授權，管理委員會可對外代表社區住戶爭取應有權利。故為了營

造本縣好宅環境，落實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立法目的，並提高公寓大廈管理

效率與建構完整報備資訊，乃訂定本府輔導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計畫。

二、計畫依據

(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5條第3項：「對第一項未成立管理組織並報備之公寓

大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分期、分區、分類（按樓高或使用之不同

等分類）擬定計畫，輔導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

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二)營建署於 97年 2月 25 日函頒「建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率計畫」，依本

計畫之內容，該「報備率」係以 7(含)樓以上公寓大廈為應報備之對象，同

時依公寓大廈使用執照取得時間，將報備率之調查及統計，分為 84年 6

月 29 日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前)、84年 6月 29日至 93年 1月 1日(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後)及 93 年以後(提列公共基金施行後)等三部分執行

三、計畫目標

    針對本縣公寓大廈訂定8年4期之長期目標以輔導成立管理組織，提高本縣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率，讓住戶自主性積極參與社區管理維護工作，並凝聚住

戶共識，提升社區的居住品質共同努力，建構完善優質的生活空間，以達到安全、

美好的社區生活願景，落實「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立法目的。

(一)短期目標：有關本縣管理組織數量快速增加，為落實本條例之立法目的，並

提高管理效率，爰以建構完整報備數量建檔管理及上網公告，加強社區民眾

對法令及成立管委會之認知。

(二)長期目標：針對本縣擬定優先輔導之公寓大廈，訂定每年做一定數量之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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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輔導計畫，並期待輔導數量可逐年增加，達到安全、美好的社區生活願景。

四、本縣管理組織報備現況

    本縣領有建築使用執照之公寓大廈報備率部分(數據統計依照107內政部營

建署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及相關業務考核)，條例施行前(84年 6月 29日)報備

率為約為 30%，條例施行後(84年 6月 29日至 93年 1月 1日)報備率約為

90%，93年 1月 2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報備率為 100%；條例施行前(84年 6

月 29日)報備率相對較低，故將列為優先輔導目標。

五、輔導對象

    本計畫輔導對象為本縣尚未依法報備成立管理組織之公寓大廈，為考量未報

備之公寓大廈數量龐大，本計畫擬優先輔導以下之本縣尚未成立管理組織之公寓

大廈成立管理組織：

(一)領得使用執照達一定年限：

84年 6月 29日前領得使用執照之公寓大廈。

(二)民眾主動申請：

93年 1月 1日前領得使用執照但非屬本年度優先輔導公寓大廈，亦可主動經

本府建設處備查後即可進行輔導。

六、輔導方式

    成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規定相關程序辦理始為適法，

且報備所需檢附之書件亦於報備處理原則有明文規定，一般住戶對於相關規定並

不熟悉致辦理不易，從而影響其成立管理組織之意願，故從法令宣導方面進行輔

導，如社區有意願成立管委會者，可由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輔導，輔導方式如

下：

(一)網路公告：本府建設處網站內放置報備等相關法規等資料，加強社區民眾對

法令及成立管委會之認知。

(二)建立資料庫：清查本縣公寓大廈已報備及未報備管理組織案件。

(三)成立諮詢專線：設立輔導專線，協助民眾解決住戶成立管理組織相關問題。

(四)辦理法令說明會：透過舉辦管理組織法令宣導說明會，提高縣民對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的認知，進而有意願成立管理組織。

(五)專人輔導：郵寄文宣至公寓大廈社區，對於各社區有意成立管理組織者，報

請本府建設處後進行輔導。

七、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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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本縣公寓大廈之數量訂定分期、分區輔導計畫。

(一)分期：執行期成為 107年 8月 1日至 115年 8月 1日分一期、二期、三期及四

期四階段執行。

(二)分區：依都市計畫內、都市計畫外順序進行輔導。

八、預期成果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1項規定，公寓大廈應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

管理負責人，但非屬強制性之規定，而都市住戶間之共識甚難形成，籌組管理委

員會並不容易，期望透過本輔導計畫，喚起社區住戶之共鳴，除讓縣民了解相關

法令規章及程序外，亦可了解社區管理組織之重要，對於如何有效管理自家社區

有更深切的認識，進而自主積極參與社區管理維護工作，營造及維護良好的居住

環境，確實達到三安（安居、安寧、安全）之目標，並可提高本縣公寓大廈管理組

織之報備率，以達成社區自治之精神。

    本府特別呼籲尚未成立住宅管理委員會的住戶們，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電話：06-9274400-505)洽詢辦理管理委員會成立的相關事宜，期望公私部門合

體打造一個更優質的幸福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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